
附件 2

2021 年“一带一路”环保合作相关项目

公开征集指南

五、 申报要求

（六） 申报单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或登记，具

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事业单位或行业协会，并具备独立银行

账户和健全财务制度。本次公开征集不接受个人申请。

（七） 申报单位应具有与申报项目相关的工作背景和技术

能力，熟悉环境保护国际合作，并有一定的工作基础。

（八） 项目负责人须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，具有较高

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积累，具有高级或相当于高级的专业技术职称。

不具备高级职称条件的，须有两名同领域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

称人员的书面推荐。

（九） 项目负责人须是该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和

指导者，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。公务员不能作为项目负责人。

（十） 联合申报的，联合单位必须提供项目实施的管理模

式，签订共同申请协议，明确规定各自所承担的工作和责任。

六、 申请受理

公开征集工作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开始，申请单位可登录网

站（http://www.mee.gov.cn），从专栏中下载相关材料。

申请文件由申请函、项目申报书（含经费预算）及附件（前



期工作成果材料及相关资质）等构成。申请文件以中文编写，仿

宋体四号字 A4纸打印并装订成册，同时以光盘形式附上电子版

（word格式)。电子版和纸版均需提交。

项目申报书及有关资料应由法定代表人（或委托授权人）签

字并加盖公章，全部申请文件须包装完好，封皮上写明申请项目

名称、申请单位名称、地址、邮政编码、电话号码、联系人及注

明“生态环境国际合作项目公开征集”字样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申请文件一式 6份，正本 1份，副本 5份，每份文件需分别

封装并在封面上注明正本、副本。正本和副本不符时以正本为准。

申请文件请于 2021年 8月 16日（以邮戳为准）前寄给生态

环境部国际合作司（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2号，邮编：

100006 ）， 并 同 时 将 电 子 文 件 发 给 联 系 人 邮 箱

（shi.chuan@mee.gov.cn），邮件主题请标为“申请的具体项目名

称+公开征集”。对申请文件在邮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遗失或损坏，

征集单位不予负责。

联系人：施川

电 话：010-65645827

七、 项目管理和实施

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将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通

过“自由申报、专家评审、择优委托”等程序确定项目承担单位，

经公示后，与相关单位签订合同。本次公开征集项目是政府购买

服务项目，项目资金属于我部委托业务费，项目承担单位须严格

mailto:100035），并同时将电子文件发给联系人邮箱（li.gongtao@cciced.net
mailto:100035），并同时将电子文件发给联系人邮箱（li.gongtao@cciced.net


落实国家财政预算资金管理及我部关于委托业务费管理的有关

要求，保障项目工作的顺利实施。

八、 项目主要内容与成果要求

本次公开征集的项目任务、成果要求等如下：

项目一：推动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建设

主要内容：支持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建设，具体

包括：协助召开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联盟圆桌会议、专题伙伴

关系协调会、联盟合作伙伴交流会议等。推动联盟发展，扩大影

响力、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，凝聚共识，助力“一带一路”绿色

发展。

成果产出：1.召开联盟圆桌会议 1次；2.召开专题伙伴关系

协调会 2 次；3.召开联盟合作伙伴会议 1 次。

拟支持经费：45 万元

项目二：开展绿色“一带一路”研究

主要内容：开展绿色“一带一路”重点关注议题的相关研究，

具体包括：围绕应对气候变化、生物多样性风险防范、绿色能源

与环境、绿色供应链指数等议题，完成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报

告、“一带一路”舆情研究、案例报告等编写工作。

成果产出：1.撰写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相关报告 1 份；2.

完成“一带一路”项目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 1 份；3.完成“一

带一路”舆情研究 10 期。

拟支持经费：40 万元



项目三：“一带一路”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

主要内容：编制“一带一路”生态环保大数据分析报告（季

报）。报告以季度为周期，开设 “一带一路”合作动态、“一带

一路”投资资讯、“一带一路”环境质量等专栏，基于“一带一

路”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成果，形成季度报告。

成果产出：“一带一路”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季度报告

3 份。

拟支持经费：20 万元

项目四：“一带一路”绿色价值链发展指数研究

主要内容：1.开展“一带一路”绿色价值链发展现状研究，

梳理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及其重点行业、重点产品价值链绿色

化的发展现状、相关政策措施和标准规范，以及相关企业行业实

践案例和国际合作等，为“一带一路”绿色价值链发展指数研究

提供背景资料和基础信息。2.开展“一带一路”绿色价值链发展

指数研究，梳理研究国内外与环境/经济/供应链管理相关的主要

评价标准体系，如 ESG 评级标准、可持续认证标准、ISO14001

环境管理体系、供应链管理认证（CPSM）等，开发“一带一路”

绿色价值链发展指数指标体系，建立相应评价规范，并开展应用

案例测试，形成“一带一路”绿色价值链发展指数研究报告。

成果产出：1.“一带一路”绿色价值链发展现状报告 1 份；

2.“一带一路”绿色价值链发展指数研究报告 1 份；3.组织召开

“一带一路”绿色价值链发展指数研讨会 1 次。



拟支持经费：20 万元

项目五：中国-东盟/非洲沿海城市海洋减塑或应对气候变化

合作研究

主要内容：1.开展中国与东盟或者非洲国家沿海城市海洋减

塑、应对气候变化等热点环境议题研究，针对区域热点环境议题，

提出针对性应对上述问题的措施，有助于从源头上管控海洋塑料

垃圾，选取各自在应对气候变化、海洋塑料垃圾领域的良好实践

和优秀做法，促进中国与东盟和非洲国家共同提升区域沿海城市

环境管理和海洋环境治理能力。2.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，就上述

议题开展交流研讨，推动区域热点环境领域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。

成果产出：1.中国-东盟/非洲沿海城市海洋减塑或应对气候

变化合作良好实践研究报告 1 份;2.组织召开中国-东盟/非洲沿

海城市海洋减塑或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研讨会，并提交会议总结报

告。

拟支持经费：20 万元

项目六：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研究

主要内容：1.聚焦于国际社会绿色发展与转型的新形势，梳

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，选取沿线重

点国家开展减缓、适应气候变化专题研究，聚焦于气候变化领域

最新出台的政策法规、战略规划、行动方案、试点工程项目和碳

交易市场建设进展，形成应对气候变化专题研究报告。2.梳理沿

线国家跨国界水体的总体情况，包括水质状况、涉及国家和社会



经济发展等，关注重点跨国界水体涉及国家相关政策动向、生态

环保国际合作现状、工作组谈判工作进展并明确焦点问题，形成

跨界水体国际合作进展与焦点问题研究报告。

成果产出：1.完成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研

究报告 1 份；2.完成丝绸之路经济带跨界水体国际合作进展与焦

点问题研究报告 1 份。

拟支持经费：20 万元

项目七：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

主要内容：举办面向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能力建设活动。培

训对象为：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环境部门的政府官员、专家学者和

技术人员等。培训专题为：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。培训规

模：50 人左右，培训天数为 2 天，采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

开展培训工作。

成果产出：绿色丝路使者计划能力建设活动 1 次。

拟支持经费：10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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